(Version 2016.09.12)

臺北醫學大學補助博士生出國研修申請表

97年02月新訂

101年02月修訂

103年08月修訂

103年12月修訂
105年09月修訂

	申請人姓名
	中文：
	學院
	

	
	英文：
	系所
	

	指導教授
	
	年級
	

	聯絡電話
	(O)：

(H)：

行動電話：
	學號
	

	
	
	E-mail
	

	研修機構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

	研修計畫名稱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

	研修時間
	自　　　年(西元)　　月　　日　至　　　　年(西元)　　月　　日

共計　　　年　　　月

	研修地點
	國家：　　　　　　
	州：　　　　　　
	城市：　　　　　　

	申請補助項目
	申請補助總金額約：新臺幣　　　　　元整

□機票費（申請請■）：新臺幣　　　　　元整

依『科技部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機票費金額表』
□生活費：　　　　　元整（請註明幣別）
□月支生活費（申請請■）：　　　　　元整（請註明幣別）
□學雜費（申請請■）：　　　　　元整（請註明幣別）
□出國手續費（申請請■）：　　　　　元整（請註明幣別）
□綜合補助費（申請請■）：　　　　　元整（請註明幣別）
依『科技部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公費支給項目及標準表』

	申請其他單位補助

（需檢附證明文件）
	□科技部

□其他公務機構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有無獲得其他機構補助
	□有，補助單位：　　　　　
□有，但尚未得知補助結果
	□無


	另請檢附右列文件紙本3份及電子檔光碟1份隨同本申請表送至研發處研究推動中心辦理
	□1.進修計畫書

□2.指導教授及所長出具之資格證明及同意函

□3.歷年成績單及發表論文抽印本

□4.語言鑑定機構出具之成績證明

□5.國外研究機構同意接受前往研究之證明文件

□6.科技部千里馬計畫申請證明文件

□7.在學證明（請影印學生證正反面後至註冊組加蓋證明章）
□8.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
（以上各件每份請依編號順序以浮籤標記，由上而下，整理齊全）

	★備註：需符合『臺北醫學大學教職員進修辦法』、『臺北醫學大學教授、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』以及學校其他相關規定(如：進修人數限制)

	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	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	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	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	系/所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	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	研發處收件戳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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